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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常州晟城

１

）常州晟城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常州晟城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鑫强
注册资本

１２６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２６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 常州市天宁区青龙西路

１－６６

号
主要办公地点 常州市延陵西路

１３５

号
３３０１

室
公司类型 法人独资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３３２１５

税务登记证号码 苏税常字
３２０４００６９２１１２９９３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８

日

经营范围
基础设施投资

、

建设
、

设计
、

工程承包
、

监理和经营
；

建设项目开发
、

投资咨询
；

基础设施技
术专业领域内的服务

；

建筑材料
、

五金交电
、

金属材料
、

电子产品
、

电线电缆
、

仪器仪表的
销售

。

２

）常州晟城经营情况

常州晟城是为投资建设常州市高架道路二期工程

ＢＯＴ

项目设立的项目公司。 该工程总投资约

６３

亿元， 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开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竣

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进入运营期，运营期

２３

年。

３

）常州晟城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经立信会计审计的财务报告，常州晟城最近两年一期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６４１．６２５．０５ ５９７

，

３３７．９２ ２７１

，

５５０．４３

负债总额
５１１

，

４８６．９４ ４７１

，

３３８．８０ １８１

，

５５０．５７

所有者权益
１３０

，

１３８．１１ １２５

，

９９９

，

１２ ８９

，

９９９．８６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收入

－ － －

营业利润
５

，

５２１．３８ －１．００ －０．１８

利润总额
５

，

５２１．３８ －１．００ －０．１８

净利润
４

，

１３８．９９ －０．７５ －０．１４

（

３

）基建资产

１

）基建资产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基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尹春来
注册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物华路

５８

号
３

楼
３６３

室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５００

号
２５

层
公司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１０９０００５２０７００

税务登记证号码 国地税沪字
３１０１０９６９８８０９１０Ｘ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

（

除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
），

企业管理咨询
，

市场营销策划
，

企业形象策
划

，

基础设施投资
、

建设
、

设计
、

工程承包
、

监理和经营
，

建设项目开发
，

投资咨询
，

财务
咨询

（

不得从事代理记账
），

基础设施技术专业领域内的
“

四技
”

服务
。

销售建筑材料
，

五金交电
，

金属材料
，

电子产品
，

电线电缆
，

仪器仪表
，

化工产品
（

除危险化学品
、

监控
化学品

、

烟花爆竹
、

民用爆炸品
、

易制毒化学品
）。

２

）基建资产经营情况

基建资产为常州奔牛机场改扩建

ＢＴ

项目、南昌沿江中北大道连通工程

ＢＴ

项目、金坛城南基础配套工程（农民安置房）

ＢＴ

项目、镇江市官

塘新城路网及相关工建

ＢＴ

项目、宁波杭州湾新区基础设施

ＢＴ

项目的项目公司。目前常州奔牛机场改扩建

ＢＴ

项目已进入回购期，其他项目仍

处于建设阶段。

３

）基建资产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经立信会计审计的财务报告，基建资产最近两年一期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１３

，

１７３．２５ １３８

，

０３２．４６ ２０

，

１２７．７９

负债总额
１６０

，

９４５．６７ ８８

，

０３２．５９ １２７．７９

所有者权益
５２

，

２２７．５８ ４９

，

９９９．８７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收入

－ － －

营业利润
２

，

９７０．０１ －０．１７ －

利润总额
２９７１．０１ －０．１７ －

净利润
２

，

２２７．７１ －０．１３ －

（

４

）康司逊

１

）康司逊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康司逊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鲁平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 上海市奉贤区新四平公路

４６８

弄
１２

幢
３

楼
５０８

室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５００

号
２５

层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经营范围
基础设施投资

、

建设
、

设计
、

工程承包
、

监理和经营
，

建设项目开发
，

投资信息咨询
（

除
经纪

），

财务咨询
（

不得从事代理记账
），

基础设施技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

技术咨
询

、

技术服务
、

技术转让
，

建筑材料
、

五金交电
、

钢材
、

电子产品
、

电线电缆
、

仪器仪表
、

化工产品
（

除危险化学品
、

监控化学品
、

烟花爆竹
、

民用爆炸品
、

易制毒化学品
）

批发
、

零售
。

税务登记证号码 国地税沪字
３１０２２６６９８８１４８５７

公司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２２６００１０２４４５８

２

）康司逊经营情况

康司逊是基建公司所投资项目的工程建设管理中心，负责和协调项目的设计优化、质量控制、进度控制、投资控制、合同管理和信息管

理等工作。

３

）康司逊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经立信会计审计的财务报告，康司逊最近两年一期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３６

，

７００．５５ １３８

，

２２４．５５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负债总额
１１８

，

２８９．７３ １２５

，

０８７．３４ －

所有者权益
１８

，

４１０．８３ １３

，

１３７．２１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收入

７

，

８９９．７１ ２８

，

５１９．１５ －

营业利润
６

，

２４２．２６ ２３

，

４６８．４６ －

利润总额
７

，

０４０．００ ２３

，

５４６．４６ －

净利润
５

，

２７３．６１ １７

，

６３７．２１ －

５

、基建公司资产评估情况

基建公司在资产基础法下的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类型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流动资产

１１０

，

１５１．４９ １１３

，

９００．２３ ３

，

７４８．７４ ３．４％

长期股权投资
３２１

，

０２１．６６ ４２２

，

２０７．４７ １０１

，

１８５．８１ ３１．５２％

固定资产
８４．２９ ６６．８３ －１７．４６ －２０．７１％

长期待摊费用
８２．８６ ８１．８３ －１．０３ －１．２４％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９３２．５２ － －９３２．５２ －１００％

资产总计
４３２

，

２７２．８２ ５３６

，

２５６．３６ １０３

，

９８３．５４ ２４．０６％

流动负债
１０３

，

３２９．０５ １０３

，

３２９．０５ － －

非流动负债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 －

负债总计
１６３

，

３２９．０５ １６３

，

３２９．０５ － －

净资产
２６８

，

９４３．７７ ３７２

，

９２７．３１ １０３

，

９８３．５４ ３８．６６％

根据基建公司的评估结果，城建集团所持基建公司

５４％

股权于定价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２０１

，

３８０．７５

万元。

评估增值主要是长期股权投资和流动资产增值所致。

流动资产评估增值系其他应收款按照可回收性确定评估值，所计提的坏账准备评估为零所致。

基建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核算的是对其持有

１００％

股权的子公司的投资。长期股权投资增值的原因有两个：（

１

）基建公司对子公司以成

本法核算，低于其子公司的账面净资产（增值

Ａ

）；（

２

）子公司净资产评估增值（增值

Ｂ

）。具体增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投资单位 投资比
例

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 子公司净资产子公司净资产

评估值 增值
Ａ

增值
Ｂ

合计增值额

ａ ｂ ｃ ｄ＝ｂ－ａ ｅ＝ｃ－ｂ ｆ＝ｄ＋ｅ

常州晟龙
１００％ １３５

，

０２１．６６ １４３

，

６６７．８７ １６９

，

７３６．４８ ８

，

６４６．２１ ２６

，

０６８．６１ ３４

，

７１４．８２

常州晟城
１００％ １２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

，

１３８．１１ １７１

，

０２３．３６ ４

，

１３８．１１ ４０

，

８８５．２５ ４５

，

０２３．３６

基建资产
１００％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２

，

２２７．５８ ６０

，

６６６．８０ ２

，

２２７．５８ ８

，

４３９．２２ １０

，

６６６．８０

康司逊
１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

，

４１０．８３ ２０

，

７８０．８３ ８

，

４１０．８３ ２

，

３７０．００ １０

，

７８０．８３

合计
３２１

，

０２１．６６ ３４４

，

４４４．３９ ４２２

，

２０７．４７ ２３

，

４２２．７３ ７７

，

７６３．０８ １０１

，

１８５．８１

由上表可知，由于会计核算的差异，导致以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低于被投资单位账面净资产所形成的评估增值（增值

Ａ

）为

２３

，

４２２．７３

万元，占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增值的

２３．１５％

；子公司净资产本身评估增值

７７

，

７６３．０８

万元，占长期股权投资增值额的

７６．８５％

。因

此长期股权投资的评估增值主要是子公司账面净资产评估增值引起的。

康司逊的账面净资产评估增值主要是流动资产中的其他应收款评估增值。其他应收款按照其可回收性确定评估值，计提的坏账准备被

评为零。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康司逊应收基建资产内部往来款

５７

，

０００

万元，计提坏账准备

２

，

８００

万元。

常州晟龙、常州晟城和基建资产的账面净资产评估增值主要是长期应收款和在建工程评估增值所致，三家公司的长期应收款和在建工

程合计增值

７３

，

１０５．８３

万元，占三家公司净资产评估增值（即增值

Ｂ

）的

９４％

。基建资产的在建工程为正处于建设期的南昌沿江大道工程、金坛

城南基础设施改造项目等

ＢＴ

项目，常州晟龙、常州晟城、基建资产的长期应收款为已建成并进入回购期

／

运营期的

ＢＴ／ＢＯＴ

项目。具体增值情

况如下：

被投资
单位 科目 账面价值

（

万元
）

评估值
（

万元
）

增值额
（

万元
）

增值率 对应项目名称 评估方法
常州
晟龙

长期应
收款 ４２２

，

７１６．３５ ４４７

，

３８３．７５ ２４

，

６６７．４１ ５．８４％

常州市高架道路一期
工程

ＢＯＴ

项目 根据
ＢＯＴ

合同计算每
季特许运营权补贴金
额

，

按
ＢＯＴ

合同约定
的项目内涵报酬率折
现

，

计算评估值
常州
晟城

长期
应收
款

616,889.72 657,084.62 40,175.10 6.51%

常州市高架道路二期
工程

BOT

项目

基建
资产

长期应
收款 １６９

，

０９６．１４ １７４

，

３１７．６１ ５

，

２２１．４８ ３．０９％

常州奔牛机场
ＢＴ

项目
根据

ＢＴ

合同计算回购
款本金和投资收益

，

采用累加法确定项目
折现率

，

计算评估值

基建
资产

在建工
程 ３２

，

０５１．４９ ３５

，

０９３．３３ ３

，

０４１．８４ ９．４９％

南昌沿江大道工程在
建
ＢＴ

项目
、

金坛城南
基础设施改造在建

ＢＴ

项目

采用账面价值加根据
合同约定的合理利润
方式确定评估值

合计
１

，

２４０

，

７５３．７０ １

，

３１３

，

８５９．５２ ７３

，

１０５．８３ ５．８９％

６

、其他重要情况说明

基建公司的其他

４６％

股权分别被国盛集团、盛太投资持有，其中，国盛集团持有基建公司

３６％

股权，盛太投资持有的基建公司

１０％

股权，

同为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拥有基建公司

１００％

股权，因此城建集团出让城建公司

５４％

股权，无需征得其他股东

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

（二）投资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

、投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城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鑫强
注册资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 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红旗东路

５１８

号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５００

号
２５

层
公司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２２８０００４０７９３６

税务登记证号码 国地税沪字
３１０２２８７０３１４１８３８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

经营范围
投资

（

除金融
、

证券等国家专项审批及股权投资
、

股权投资管理项目外
），

项目开发
，

投
资咨询

（

除经纪
），

财务咨询
（

除代理记账
），

从事
“

建筑工程
、

市政工程
、

土方工程
、

绿化
工程

”

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

技术服务
、

技术咨询
，

建筑材料
，

五金交电
，

钢材
，

电子产品
，

仪器仪表
，

化工原料及产品
（

除危险化学品
、

监控化学品
、

烟花爆竹
、

民用爆炸物品
、

易
制毒化学品

）

销售
。

２

、投资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投资公司是从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业务的专业化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投资公司仍在回购期或运营期的项目主要有

６

个，包括：

海门市城市基础设施

ＢＴ

项目、上海竹园第二污水处理厂

ＢＯＴ

项目、上海青浦第二污水处理厂项目、常州市长江路北段工程

ＢＴ

项目、

Ｓ２２９

盐锡

线江阴段（霞客大道）

ＢＴ

项目及江苏淮安民用机场连接线一期工程

ＢＴ

项目。

３

、投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经立信会计审计的财务报告，投资公司最近两年一期财务状况（合并口径）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９９

，

００２．２２ ３

，

８１１

，

７１．１１ ３７１

，

６１５．１６

负债总额
２００

，

０３２．０５ ２８６

，

０１３．８６ ３２７

，

３３２．３２

净资产
９８

，

９７０．１７ ９５

，

１５７．２５ ４４

，

２８２．８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９５

，

３４４．５６ ９１

，

４７８．９５ ４０

，

３５９．７６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收入

２

，

３９２．５３ １３

，

９９０．３６ ８

，

３７７．２２

营业利润
５

，

２５１．６９ １

，

８０５．７０ ２

，

８３５．０９

利润总额
５

，

４２５．２８ ２

，

２９３．１２ ３

，

２２１．４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

，

８６５．６１ １

，

１１９．１９ ２

，

５１３．１７

４

、投资公司主要子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投资公司的子公司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投资公司持股比例
上海城建常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上海城建重庆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海门晟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上海城建竹园污水处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１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上海青浦第二污水处理厂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

（

１

）上海城建常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１

）常州建设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城建常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尹春来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 上海市奉贤区四团镇四平路

４３

号
－２２９

主要办公地点 常州市延陵西路
１３５

号
３３０１

室
公司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２２６０００６３０３８６

税务登记证号码 国地税沪字
３１０２２６７７２４４１５６Ｘ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５

日

经营范围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

、

建设
、

运行
、

养护
、

维修
、

管理
，

设计
、

制作
、

发布
、

代理各类广告
，

国
内贸易

（

国家专项审批项目除外
），

实业投资
，

项目开发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投资咨询
，

仓
储

。

２

）常州建设经营情况

常州建设承接了常州市外环路扩建工程、金坛市城南新区市政工程、常州市长江路北段工程、

Ｓ２２９

盐锡线江阴段（霞客大道）工程和江

苏淮安民用机场连接线一期工程五个

ＢＴ

项目。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前两个项目已回购结束，其他项目正按计划收回收益，将陆续在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回购结束。

３

）常州建设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经立信会计审计的财务报告，常州建设最近两年一期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５３

，

０２６．１９ ５８

，

３７９．０６ １２４

，

１７９．７２

负债总额
４０

，

８３９．３３ ４７

，

０８３．１１ １１３

，

７９８．７９

所有者权益
１２

，

１８６．８６ １１

，

２９５．９５ １０

，

３８０．９３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收入

－ － －

营业利润
１

，

１４５．３５ ６

，

７９７．０４ ５

，

２８８．８１

利润总额
１

，

３１８．１０ ７

，

１６８．５１ ５

，

６７７．４６

净利润
８９０．９１ ５

，

４１５．０１ ５

，

０１１．９１

（

２

）上海城建重庆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１

）重庆建设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城建重庆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葛琼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南城大道

１９９

号正联大厦
１４０６

号
主要办公地点 重庆经开区丹龙路

１

号
Ｂ

栋
２

单元
６０２－６０４

号
公司类型 法人独资
营业执照注册号 渝南

５００１０８１８４０６６６

税务登记证号码 渝税字
５００１０８７５９２８１２９０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１２

日
经营范围 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

、

养护
、

维护和管理
；

国内贸易
；

实业项目的投资开发
；

仓储服务
（

不含危险品
）；

房地产开发
，

房屋销售
。

２

）重庆建设经营情况

重庆建设是重庆菜园坝长江大桥工程

ＢＴ２

标段南引道（含南引桥）工程

ＢＴ

项目的项目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该项目已回购结束。

３

）重庆建设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经立信会计审计的财务报告，重庆建设最近两年一期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０

，

７９３．９２ １１

，

９４３．７６ １４

，

０４３．２８

负债总额
３８５．６０ １

，

３６５．１３ ３

，

６８１．２２

所有者权益
１０

，

４０８．３２ １０

，

５７８．６３ １０

，

３６２．０６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收入

－ ５．７０ ３．００

营业利润
－２４０．６９ ２４９．５０ １

，

９８７．８９

利润总额
－２４０．６９ ２４９．５０ １

，

９８７．８９

净利润
－１７０．３１ ２１６．５７ １

，

７７７．５１

（

３

）海门晟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１

）海门晟隆基本情况

项目 海门晟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尹春来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 海门市海门镇公园巷一号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５００

号
２５

层
公司类型 法人独资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６８４０００００８３３３

税务登记证号码 苏地税字
３２０６８４６６１７９９１３９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１

日
经营范围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

投资
、

运营
、

养护
、

维护
、

管理
；

实业投资
；

投资信息咨询
（

证券除
外

）。

２

）海门晟隆经营情况

海门晟隆是海门市城市基础设施工程

ＢＴ

项目的项目公司。该项目将于

２０１２

年底回购结束。

３

）海门晟隆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经立信会计审计的财务报告，海门盛隆最近两年一期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６０

，

０９６．２２ ６１

，

７１０．８０ ６４

，

８１３．５０

负债总额
５０

，

６９２．４８ ５２

，

５２０．８２ ５６

，

１７３．１０

所有者权益
９

，

４０３．７４ ９

，

１８９．９８ ８

，

６４０．３９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收入

－ － －

营业利润
２８９．６０ ２

，

１２３． ８３ －１

，

５８８．１３

利润总额
２８９．６０ ２

，

１２１．５４ －１

，

５５８．１３

净利润
２１３．７６ １

，

６４９．５９ －１

，

１９０．４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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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以传真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进行了电话确认，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在上海市大连路

１１８

号本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１１

名，实到

１１

名，

４

名监事和

９

名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磊主持，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

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对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条件，公司符合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各项条件。

此项议案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方案》进行修订和完善的议案（该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董事王志强、董事周文

波、董事汤文洲、董事陈金章、董事赵健及独立董事傅劲德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鉴于公司拟向上海城建（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城建集团”）以及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盛集团”）与上海盛太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太投资”）发行股份（下称“本次发行”）购买其所持有的上海煤气第一管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管线”）

１００％

股权、上海市第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市政”）

１００％

股权、上海城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公司”）

１００％

股

权、上海建设机场道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场道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上海煤气第二管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二管线”）

１００％

股权、

上海市地下空间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下院”）

１００％

股权、上海城建集团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流公司”）

１００％

股

权、上海城建滨江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江置业”）

１００％

股权、上海燃气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燃气院”）

３０％

股权、上海基

础设施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建公司”）

５４％

股权；以及国盛集团、盛太投资分别持有的基建公司

３６％

股权和

１０％

股权。以上交易下

称“本次发行”或“本次交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方案的议案》，对于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交易标的、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交易标的损益的归属、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发行方式、发行对象

及认购方式、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发行股份锁定期安排、上市地点、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限等

事项做出决议；并对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发行股份数量做出原则性规定，现根据标的资产相关审计、评估结果，以及交易各方对交易标的

期间损益归属的重新约定，对《关于公司实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作出如下修订和完善：

１

、交易价格（该项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对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所做的原则性规定，本次交易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

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或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作为交易价格。

现标的资产经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瑞评估”）评估并经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确认的评估值为

６

，

５７９

，

９１３

，

６６１．８８

元，交易各方据此协商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６

，

５７９

，

９１３

，

６６１．８８

元。

２

、发行数量（该项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根据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确定为

５７３

，

６６２

，

９１６

股，最终的发行数量将根据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股票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相应比例调整向城建集团、国盛集团以及盛太投资发行股份的数量。

３

、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交易标的损益的归属（该项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标的资产在审计、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简称“相关期间”）产生的盈利由隧道股份享有，亏损由城建集团、国盛集团以及盛太投资各自

承担。

为明确相关期间内标的资产的盈亏情况，各方同意以交割日为审计基准日，由各方共同确认的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在相关期间的净损

益进行审计。如果标的资产于相关期间的净损益为正，则该等盈利由隧道股份享有；如果标的资产于相关期间的净损益为负，则该等亏损由

城建集团、国盛集团以及盛太投资在交割时对不足部分各自以现金方式补足。同时，城建集团、国盛集团以及盛太投资承诺，保证交割日前

标的公司不进行重大资产处置。

４

、关于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该项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公司在本次发行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公司新老股东共享。

修订和完善后的《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方案的议案》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并报中

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三、关于与上海城建（集团）公司、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

议》的议案（该项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此项议案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报告书（该项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内容详见《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报告书》。

此项议案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审慎判断的议案（该

项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

作出审慎判断如下，并认为本次交易符合《规定》第四条的规定：

１

、本次拟注入上市公司的资产涉及需要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的，均正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办理相

应的许可或批准文件。

２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所购买的目标资产即本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城建集团持有的第一管线

１００％

股权、第一市政

１００％

股权、投资公司

１００％

股权、场道公司

１００％

股权、第二管线

１００％

股权、地下院

１００％

股权、物流公司

１００％

股权、滨江置业

１００％

股权、燃气院

３０％

股权以及基建公司

５４％

股权，以及国盛集团、盛太投资分别持有的基建公司

３６％

股权和

１０％

股权。

城建集团、国盛集团与盛太投资拥有相应目标资产完整的权利，目标资产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也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

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３

、公司购买目标资产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４

、公司购买目标资产有利于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公司增强独立性、

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需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取得相关的批准或核准，以

及最终取得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中已对审批风险进行详细披露并作出特别提示。

六、关于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进行分析的议案（该项议案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参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评估机构财瑞评估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

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分析如下：

（一）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评估机构财瑞评估具有证券业务资格。财瑞评估及经办评估师与公司、城建集团、国盛集团、盛太投资均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存在除专业收费外的现实的和预期的利害关系。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二）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本次对标的资产的评估中， 财瑞评估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 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

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三）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本次交易提供价值参考依据。财瑞评估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现值法

两种评估方法进行了评估， 并最终选择了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值作为本次评估结果。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

求，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对目标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

估，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与本次评估的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

（四）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以经过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具有公允性、合理性。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评估机构具备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评估定价公允。

七、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财务报告、盈利预测报告（该项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本议案通过的相关报告包括：

１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之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备考合并盈利预测报告及报表》；

２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合并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３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专项审计报告及汇总模拟财务报表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４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八、关于聘任顾春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为了适应企业的发展，加强行政领导力量和生产经营及经济管理工作，根据总经理余暄平先生的提名，并经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

董事会决定聘任顾春华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一致。

九、关于聘任裴烈烽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为了适应企业的发展，加强行政领导力量和生产经营及经济管理工作，根据总经理余暄平先生的提名，并经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

董事会决定聘任裴烈烽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一致。

十、关于成立上海城建（国际）工程有限公司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因公司战略发展需要，为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扩大海外业务规模，整合公司现有海外市场业务及资源，公司董事会决定成立“上海城

建（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核准为准；以下简称“城建国际”），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元，由我公司

１００％

持股，采

用现金出资，资金来源自筹。成立后的城建国际将统一负责公司海外业务拓展和经营管理。

十一、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定（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议案详情请见“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

附

１

：

独立董事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的意见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隧道股份”）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象为：上海城建（集团）公司（以

下简称“城建集团”）、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盛集团”）及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太投资”）；交易标的为：

城建集团持有的上海煤气第一管线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上海市第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上海城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

权、上海建设机场道路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上海煤气第二管线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上海市地下空间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上海城建集团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上海城建滨江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上海燃气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上海

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建公司”）

５４％

股权，以及国盛集团、盛太投资分别持有的基建公司

３６％

股权和

１０％

股权。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构成了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就此编制了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下称“重组报告书”）。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在上

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楼民、凌承进和潘跃新审阅了包括《重组报告书》在内的本次重组相关文件，在充分了解相关信息的基础上，本着独

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本次重组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同意将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独立董

事傅劲德因在本次交易的交易对象之一国盛集团任职，对本次交易回避发表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楼民、凌承进和潘跃新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１

、本次提交董事会审议的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事先提交我们审阅。经认真审议，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２

、重组报告书的相关事项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交易作价依据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并经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评

估结果为依据，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和方法恰当、交易公平合理，且履行必要的关联交易内部决策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公

众股东的行为。

４

、重组报告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的要求，具备基本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无重大法律政策障碍。

５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将获得标的资产，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减

少与集团公司的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６

、同意公司与城建集团、国盛集团、盛太投资签署《关于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同意

公司董事会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总体安排。

７

、本次交易中，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瑞评估”）担任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资产评估。

财瑞评估具有证券业务资格。财瑞评估及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交易对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除专业收费外的现实的和预期的利

害关系。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本次对标的资产的评估中， 财瑞评估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 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

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本次交易以目标资产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交易价格，交易标的评估定价公允。

８

、城建集团已就本次交易完成后避免与公司同业竞争、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保证公司独立性等方面出具了相关承诺，这些行

为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独立董事：楼民、凌承进、潘跃新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附

２

：

顾春华先生及裴烈烽先生简历

顾春华，男，

１９７４

年

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历任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盾构工程分公司经理助理、项目经理、

副经理、经理。

裴烈烽，男，

１９７２

年

５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高级工程师，历任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公司主任工程师室副主任工程师；上

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一项目管理部项目经理、副经理、经理。

附

３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基于本人的独立判断，对公司关于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的提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提名程序合法有效。

２

、在了解了各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的个人履历、工作实绩等情况后，我们认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

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惩戒，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

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３

、同意将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提案提交公司第六届第十七次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楼民、凌承进、傅劲德、潘跃新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２０

股票简称：隧道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７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３２

债券简称：

０９

隧道债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在上海市大连路

１１８

号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五楼会议

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４

人，

１

名监事因公出差未能出席监事会，委托其他监事代为行使表决权。会议由监事会副主席陆雅娟女

士主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方案的议案》，并发表以下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保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并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也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的股票价格确定原则是公平、公正的，相关资产的认购定价是合理、公允的。

特此公告。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２０

股票简称：隧道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８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３２

债券简称：

０９

隧道债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星期一）下午

２

：

００

●

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社会公众股股东可以在交易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

统行使表决权。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东安路

８

号上海青松城大酒店

４

楼劲松厅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重要内容：

１

、经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隧道股份”、“公司”或“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决定向上海城建（集

团）公司（以下简称“城建集团”）、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盛集团”）以及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太投资”）

发行股票

５７３

，

６６２

，

９１６

股，以购买城建集团持有的上海煤气第一管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管线”）

１００％

股权、上海市第一市政工程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市政”）

１００％

股权、上海城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上海建设机场道路工程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场道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上海煤气第二管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二管线”）

１００％

股权、上海市地下空间设计研究总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地下院”）

１００％

股权、上海城建集团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流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上海城建滨江置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滨江置业”）

１００％

股权、上海燃气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燃气院”）

３０％

股权、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基建公司”）

５４％

股权；以及国盛集团、盛太投资分别持有的基建公司

３６％

股权和

１０％

股权。

２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亦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行为，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需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能

否取得相关的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

重大提案：

１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２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方案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审议

＜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城建（集团）公司、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上

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审议

＜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城建（集团）公司、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上

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审议

＜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报告书

＞

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上海城建（集团）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免去王志强先生公司董事职务并选举葛琼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星期一）下午

２

：

００

３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４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东安路

８

号上海青松城大酒店

４

楼劲松厅

５

、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社会公众股股东可以在交易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

使表决权。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２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方案的议案》；

３

、关于审议《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城建（集团）公司、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上海隧

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４

、关于审议《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城建（集团）公司、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上海隧

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５

、关于审议《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报告书》的议案；

６

、关于批准上海城建（集团）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７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８

、关于免去王志强先生公司董事职务并选举葛琼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上述提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星期一）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该等股东

均有权参加现场会议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参加会议，该代理人不

必为股东；

（

２

）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四、登记方法

凡符合出席条件的股东应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星期一）下午

１

：

３０－２

：

００

，携本人身份证、股东账号；受他人委托参加股东大会的，应携带委

托人股东账号、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前往会议地点办理参会登记签到手续。为保证会议正常表决，

２

：

３０

以后大会不再接受股东登记及

表决。

五、其他事项

１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投票规则参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均有权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参见附件二）。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及授权代理人交通及住宿费用自理。

３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及有关监管部门的要求，公司股东大会将坚持朴素从简原则，对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代理人）不给予礼品及其他经济利益。

４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上海市大连路

１１８

号 邮编：

２０００８２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５４１９５９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５４１９２２７

联系人：徐先生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附件一：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委托人对审议事项的

指示进行表决。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委托人对审议事项的指示：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议案

１

至议案
８

统一表决
１

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方案的议案
２．１

交易对方
２．２

交易标的
２．３

交易价格
２．４

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交易标的损益的归属
２．５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２．６

发行方式
２．７

发行数量
２．８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９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２．１０

发行股份锁定期安排
２．１１

上市地点
２．１２

关于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２．１３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限

３

关于审议
《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城建
（

集团
）

公司
、

上海
国盛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上海隧道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４

关于审议
《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城建
（

集团
）

公司
、

上海
国盛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上海隧道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５

关于审议
《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重大资产重组

（

关联交易
）

报告书
》

的议案
６

关于批准上海城建
（

集团
）

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７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
重组

（

关联交易
）

相关事宜的议案

８

关于免去王志强先生公司董事职务并选举葛琼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
案

注
：（

１

）

上述各议案委托人可在
“

赞成
”、“

反对
”

或
“

弃权
”

对应方格内划
“

√

”，

作出投票指示
，

多选视作弃权
；

（

２

）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
，

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

３

）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
。

附件二：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

、股票代码

投票代码 股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７３８８２０

隧道投票
２２ Ａ

股
２

、表决议案

买卖方向为买入。

申报价格代表股东大会议案，如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议案，则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

９９．００

元代表本次股东

大会所有议案。

多个需逐项表决的议案可组成议案组。此时可用含两位小数的申报价格代表该议案组下的各个议案，如

２．０１

元代表对议案组

２

项下的

第一个议案，

２．０２

元代表对议案组

２

项下的第二个议案，依此类推。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组

２

项下的所有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格
９９

总议案
９９．００

元
１

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元
２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元
２．１

交易对方
２．０１

元
２．２

交易标的
２．０２

元
２．３

交易价格
２．０３

元
２．４

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交易标的损益的归属
２．０４

元
２．５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５

元
２．６

发行方式
２．０６

元
２．７

发行数量
２．０７

元
２．８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０８

元
２．９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２．０９

元
２．１０

发行股份锁定期安排
２．１０

元

２．１１

上市地点
２．１１

元
２．１２

关于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２．１２

元
２．１３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限
２．１３

元

３

关于审议
《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城建
（

集团
）

公司
、

上海国盛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３．００

元

４

关于审议
《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城建
（

集团
）

公司
、

上海国盛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４．００

元

５

关于审议
《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
重组

（

关联交易
）

报告书
》

的议案 ５．００

元

６

关于批准上海城建
（

集团
）

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６．００

元

７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
（

关联交
易

）

相关事宜的议案 ７．００

元

８

关于免去王志强先生公司董事职务并选举葛琼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８．００

元
３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投票举例

以对公司《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进行投票为例，股权登记日持有“隧道股份”的投资者如进行网络投

票，操作程序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代表意向
７３８８２０

隧道投票 买入
１．００ １

同意
７３８８２０

隧道投票 买入
１．００ ２

反对
７３８８２０

隧道投票 买入
１．００ ３

弃权
５

、计票规则

（

１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一种表决方式。同

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２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议案的，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申报，但表决申报不能撤单。对同一议案多次申报的，以第

一次申报为准。

（

３

）本次会议有多项议案，股东仅对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

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表决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照弃

权计算。

（

４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时，对单项议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对议案组的表决申报优先

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隧道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２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华山路

１２４５

号上海兴国宾馆

７

号楼

通讯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镇宁路

９

号九尊大厦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卢湾区制造局路

８８

号

６

楼

６０８

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长宁区镇宁路

９

号九尊大厦

股份变动性质：一致行动人增持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及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

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持股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以及一致

行动人）所持有、控制的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隧道股份”）的股份变动情况；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

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隧道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隧道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生效条件：

１

、隧道股份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２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本次交易所涉及

的国有股权管理事项；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事项；

４

、城建集团就本次交易而提出的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申请需经隧道股份股东大会

批准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

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上海国盛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

／

上市公司
／

隧道股份 指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国盛集团 指 上海国盛

（

集团
）

有限公司
盛太投资 指 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基建公司 指 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城建集团 指 上海城建

（

集团
）

公司
本次发行股票

／

本次权益变动 指 隧道股份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购买国盛集团
、

盛太投资分别持有的基建公
司
３６％

股权和
１０％

股权
本报告书 指

《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国资委 指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收购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３５

号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

亿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上海国盛
（

集团
）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施德容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华山路

１２４５

号上海兴国宾馆
７

号楼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镇宁路

９

号九尊大厦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９３４０８

税务登记证号码 国地税沪字
３１０１０５６６７８０５０５０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６

日
经营范围 开展以非金融为主

，

金融为辅的投资
，

资本运作与资产管理
，

产业研究
，

社会经济咨
询

。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６

日至不约定期限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２３８８０００

控股股东 上海市国资委持有
１００％

股权
（二）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施德容
注册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卢湾区制造局路

８８

号
６

楼
６０８

室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长宁区镇宁路

９

号九尊大厦
企业性质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１０３０００１８０８１７

税务登记证号码 国地税沪字
３１０１０３６６０７４６６７６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２

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

、

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５７

年
４

月
１１

日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２３８８０００

控股股东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持有
１００％

股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一）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职务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党委书记
、

董事长 施德容 男 中国 上海
／

党委副书记
、

纪委书记
、

董事 黄跃民 男 中国 上海
／

副总裁 林益彬 男 中国 上海
／

副总裁 姜鸣 男 中国 上海
／

财务总监 章曦 男 中国 上海
／

行政总监 蒋叶华 男 中国 上海
／

（二）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职务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董事长
、

总裁 施德容 男 中国 上海
／

董事 陈海 男 中国 上海
／

副总裁 黄跃民 男 中国 上海
／

副总裁 马仲器 男 中国 上海
／

副总裁 蒋叶华 男 中国 上海
／

投资运营总监 钟晓慧 女 中国 上海
／

投资总监 陈坚 男 中国 上海
／

财务总监 张一洵 男 中国 上海
／

鉴于国盛集团的党委书记、董事长施德容在盛太投资担任董事长、总裁，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董事黄跃民在盛太投资担任副总裁，行

政总监蒋叶华在盛太投资担任副总裁，根据《收购管理办法》，国盛集团、盛太投资为一致行动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权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国盛集团及下属公司拥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权益的情况如下所示：

公司名称 证券代码 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上海棱光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６２９

石英玻璃
，

电子仪表
，

半导体材料
，

工业气体
，

化工产品
，

机电产品
，

汽车货运运输
，

日用百货
，

针纺织品
，

进出口业务
（

按批文
），

汽车配
件

，

出租汽车业务
，

跨省市公路旅客运输
（

以上涉及许可证经营的凭
许可证经营

。

通过下属子公司上海
建筑材料

（

集团
）

总公
司持股

７１．８７％

上海耀华皮尔
金顿玻璃股份
有限公司

６００８１９

生产销售透明浮法玻璃
、

本体着色浮法玻璃及深加工系列产品
，

销
售自产产品

（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

通过下属子公司上海
建筑材料

（

集团
）

总公
司持股

２６．３３％

上海市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 ６０１６０７

原料药和各种剂型
（

包括但不限于片剂
、

胶囊剂
、

气雾剂
、

免疫制剂
、

颗粒剂
、

软膏剂
、

丸剂
、

口服液
、

吸入剂
、

注射剂
、

搽剂
、

酊剂
、

栓剂
）

的
医药产品

（

包括但不限于化学原料药
、

化学药制剂
、

中药材
、

中成药
、

中药饮片
、

生化药品
、

生物制品
、

麻醉药品
、

精神药品
、

医疗用毒性药
品

（

与经营范围相适应
）、

疫苗
、

保健品
、

医疗器械及相关产品的研
发

、

制造和销售
，

医药装备制造
、

销售和工程安装
、

维修
，

仓储物流
、

海上
、

陆路
、

航空货运代理业务
，

实业投资
、

资产经营
，

提供国际经贸
信息和咨询服务

，

自有房屋租赁
，

自营和代理各类药品及相关商品
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企业经营涉及有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件经
营

）

通过下属子公司上海
盛睿投资有限公司持

股
８．６４％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隧道股份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同意隧道股份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购买国盛集团、盛太投资分别持有

的基建公司

３６％

股权和

１０％

股权，基建公司相关股权的定价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

或备案的评估结果确定。因此，由于上述交易使得信息披露义务人增持了隧道股份股权。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尚

须经隧道股份股东大会批准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隧道股份非公开发行中认购的股份， 在发行结束之日起并自登记在信息披露义务人名下可交易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

得上市交易或转让，因此信息披露义务人不会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减少其在隧道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时没有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隧道股份中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系认购隧道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隧道股份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同意隧道股份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方式购买国盛集团、盛太投资分别

持有的基建公司

３６％

股权和

１０％

股权，基建公司相关股权的定价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

核准或备案的评估结果确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隧道股份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同意根据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部门备案的评估结果，向国盛集团、盛太投资分别发行

１１７

，

０４７

，

８０６

股、

３２

，

５１３

，

２７９

股以购买国盛集团、盛太投资分别持有的基建公司

３６％

股权和

１０％

股权。

二、权益变动情况

（一）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为定价基准日 （隧道股份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的日期）前二十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

价，即

１１．４７

元

／

股。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股票发行期间，若隧道股份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

按照相应比例进行除权、除息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亦作相应调整。

（二）发行股份数量

根据基建公司的评估值

３７．２９

亿元计算，隧道股份将向国盛集团、盛太投资分别发行

１１７

，

０４７

，

８０６

股、

３２

，

５１３

，

２７９

股以购买国盛集团、盛

太投资分别持有的基建公司

３６％

股权和

１０％

股权。

本次权益变动前，国盛集团、盛太投资不持有隧道股份的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后，国盛集团持有隧道股份

１１７

，

０４７

，

８０６

股股份，盛太投资

持有隧道股份

３２

，

５１３

，

２７９

股股份，分别占隧道股份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

８．９５％

、

２．４９％

。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额

（

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额
（

股
）

持股比例
国盛集团

－ － １１７

，

０４７

，

８０６ ８．９５％

盛太投资
－ － ３２

，

５１３

，

２７９ ２．４９％

一致行动人合计
－ － １４９

，

５６１

，

０８５ １１．４４％

（三）限售期

本次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并登记在信息披露义务人名下可交易之日起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三、已履行及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一）已履行的批准程序

本次认购已分别经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隧道股份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预案，并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签订《非公开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隧道股份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方案，并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签订《非公开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本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尚需满足的交易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１

、隧道股份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２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国有股权管理事项；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事项；

４

、城建集团就本次交易而提出的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申请需经隧道股份股东大会批准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报告书提交之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隧道股份股份的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载事项外，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上海证券

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与隧道股份签署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第七节 声 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施德容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施德容

年 月 日

附件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浦东新区海徐路

９５７

号
股票简称 隧道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２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上海国盛

（

集团
）

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上海市华山路
１２４５

号上海兴国宾馆
７

号
楼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上海市卢湾区制造局路
８８

号
６

楼
６０８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
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上海国盛
（

集团
）

有限公司与上海盛
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互为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
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
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０

持股比例
：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１４９

，

５６１

，

０８５

股 变动比例
：

１１．４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目前没有计划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

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施德容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施德容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6

2011

年
6

月
17

日星期五


